南阳市中心医院 南阳市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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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前为新生儿起好姓名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新生儿姓氏应当随父姓或母姓，选取父母姓氏之外的姓氏应提供佐证材料。新生儿姓名应选取国家《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汉字。请您事先与家属商定好新生儿姓名，《出生医学证明》一经签发，原签发机构无权更改新生儿姓名。
2.新生儿父母一方或双方为外籍的，“新生儿姓名”可填写中文或英文，但对加入中国国籍的，“新生儿姓名”必须填写中文，父母姓名栏可填写中文或英文，其他信息一律使用中文。
二、准备相关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1.新生儿出生时其父母已领取结婚证者，显示新生儿父母双亲信息，需提交新生儿父母双方身份证（外国人护照）原件及复印件，父母双方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2.新生儿出生时无法提供其父母结婚证的，仅填写母亲信息，只需提交新生儿母亲身份证（外国人护照）原件及复印件（必须产妇本人办理）；如需填写新生儿父亲信息，需提交新生儿父母的非婚生育说明，父子（女）的亲子鉴定证明，父母双方身份证（外国人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3.特殊情形申领《出生医学证明》，请到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室咨询。
4.孕妇住院分娩必须实名制，办理住院手续时必须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及近期一寸彩色免冠照片，通过“人证核验”并在《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表上签字确认。《出生医学证明》以住院病历记载的产妇信息为准，以后再申请《出生医学证明》换发时，不予变更新生儿母亲信息。拒绝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使用伪造、变造或盗用他人身份信息的，将上报辖区公安机关。
5.非新生儿母亲申领的，领证人需提供新生儿母亲签字按手印的授权委托书和领证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三、领证时间
应在新生儿出生后一个月内办理，超过12个月未申领的，除提交第二条规定的材料外，还需提供父母与子（女）三方亲子鉴定证明、拟落户地户籍公安机关出具的未办理入户证明。
四、说明
《出生医学证明》是新生儿申报户籍的有效法律凭证之一，请妥善保管。严禁私自涂改、拆切、恶意损毁，出现涂改损毁问题需申请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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